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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竹润乐山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限制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上海竹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管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的

竹润乐山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目前处于正常存续阶段。现根据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十七条规定，我司拟变更本基金投资限制，增加投资场外

衍生品相关投资限制。变更安排如下：

一、基金合同变更方式

本基金基金合同“基金合同的效力、变更、解除与终止”章节“基金合同变更方式”中

约定因法律法规变化原因变更基金合同的，管理人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可直接对本合同相

关内容进行变更，无需事前征得投资者同意。我司依据前述约定开展本次基金合同变更工作。

二、基金合同变更安排

1、基金合同变更内容

1）基金合同“基金的投资”章节“投资限制”新增如下第 i 条限制：

“i、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本基金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应符合下列要求：

（1）新增场外期权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除仅开展商品类场外期权交易外，基金

净资产不低于 5000 万元；向全部交易对手方缴纳的场外期权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合计不得

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5%；

（2）新增收益互换合约以及存续合约展期的，基金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参与挂

钩股票、股票指数等权益类收益互换的，向交易对手方缴纳的保证金比例不低于合约名义本

金的 50%；

（3）参与证券公司等机构发行带敲入和敲出结构的场外期权或者收益凭证（如雪球结

构衍生品）的合约名义本金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25%，但经管理人核实并确认全部投资者

均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专业投资者且单个投资者投资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穿透认定）

的封闭式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特别约定：本基金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管理人应当在该基金下一估值日前将场外衍

生品交易情况、交易文件等提供给托管人。管理人签订场外衍生品交易文件时，应当明确授

权由交易对手方、相关交易的清算机构在该基金下一估值日前直接向托管人提供场外衍生品

交易文件并持续提供估值信息。如因管理人（或交易对手方、相关交易的清算机构等）未提

供/未及时向托管人提供前述材料或者向托管人提供虚假或不完整材料，导致基金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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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及时、不准确、不完整、未持续等情形的，全部责任由管理人承担，与托管人无关。”

备注：i为本基金原投资限制中最后一项投资限制对应的序号，原投资限制中最后一项

投资限制对应的序号变为 i+1。

2）基金合同“基金的投资”章节“投资限制”中关于被动超标调整时限由原约定变更

为“20 个交易日”（如原合同约定的被动超标调整时限为 20 个交易日，则不做变更）。

2、我司已与托管人就增加场外衍生品相关投资限制达成一致意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生效，基金合同变更自本公告生效之日起生效。

三、管理人声明与承诺

我司承诺，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我司负责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本公告所涉基金合

同变更生效事宜。如因我司未及时通知托管人所导致的相关责任由我司独立承担。

上海竹润投资有限公司

2024 年 0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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